
股票代码：002239� � � �证券简称：奥特佳 公告编号：2016-043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接实际控制人王进飞先生

(

持有本公司限售股份

173,176,796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14%)

的通知，近日王进飞先生将其质押于江苏文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的本公司股份

10,036.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5%

）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上述解除质押

手续已于

2016

年

4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王进飞先生累计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7,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2%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16-028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3

号）公司与兰州新区管理委员

会签署的《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该合作

框架协议工程框算（以

25

亿为基数）年均合同金额占本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42.85%

（合同的成交价最终以中标价、评审价结算或签订合同为准）。

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公司正与交易对方洽谈相关合作细节事宜。公司董事会将

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2267� � �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6-013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中

信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原负责本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的保荐代表人之一陈平进先生离职，中信证券现委派叶建中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

保荐代表人，与公司原保荐代表人之一罗耸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7日

证券代码：002571� � �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0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权解除质押的情况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施卫

东先生的通知， 施卫东先生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

共计

1,000

万股

(

占其所持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2.55%)

的股份于

2016

年

4

月

5

日办理了解除质押

的手续。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施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

16,450

万股，其中

4112.5

万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9,612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8.43%

，占本公司总

股本

39,195.07

万股的

24.52%

。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6-39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

2013

〕

110

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

、对本次会议投反对票的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下列联系方式同公司取得联系，公司将

认真研究中小投资者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

互动邮箱：

zhengquanbu@akcome.com

互动电话：

0512-82557563

3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4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8

日

14:00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承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9

人，股东代表

6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411,621,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6630％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

5

人，拥

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79,656,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950%

。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关联人邹承慧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对议案二 《关于收购融资租赁

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

331,964,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9.5680%

；对于回避表决的议案，出席本次会议并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9,656,7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950%

。

2

、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5

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79,656,

7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0950%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一）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11,62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9,656,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融资租赁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656,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该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79,656,7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邹云坚、周江昊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

*

ST新都 公告编号:2016-04-09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计划中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1

、每

10

股转增

3.045457

股

2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14

日

3

、除权除息日

:2016

年

4

月

15

日

４

、对股东的影响：

（

１

）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

股增加至

４２９

，

７２０

，

０３５

股。本次转增的

股份先直接登记至公司管理人证券账户（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

２

）本次转增股份登记至公司管理人证券账户（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后，公司将

申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将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瀚明投资）根据

重整计划应当让渡的

１３

，

８７２

，

３６２

股转增股份过户给重整投资人联合体成员深圳丰兴汇资产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将其余

８６

，

４４５

，

６２３

股转增股份按照股权登记日之持股比例过户给公

司除瀚明投资以外的其他原股东。公司除瀚明投资以外的其他原股东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

例不变。

一、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深圳中院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作出（

２０１５

）深中法破字第

１００

号民事裁定，依法裁定受理

长城（德阳）新兴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新都酒店进行重整的申请。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

司第二次债权人及出资人会议表决通过了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下称《重整计

划》）。《重整计划》包括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出资人权益需进行调整，调整方案为：（

１

）以公司总股本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

股为基数，按照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４５４５７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１００

，

３１７

，

９８５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

股增加至

４２９

，

７２０

，

０３５

股，

最终实际转增的股票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确认为准；（

２

）瀚明投资无

偿让渡其现持有公司股份的

５０％

计

２２

，

７７５

，

５００

股，由深圳华银汇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受让，瀚明投资无偿让渡其现持有公司股份对应的转增股份

１３

，

８７２

，

３６２

股，由深圳丰

兴汇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受让；其他股东不让渡股份，并以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按照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４５４５７

股的比例取得转增股份；

目前，公司和管理人正在办理上述股份的登记划转工作。下一步，公司将申请深圳中院

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将相关股份过户至重整投资人和公司除瀚明投资以外的股东账户。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因公司股票已经暂停上市，上述转增股份也暂不流通。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四、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转增股份通过计算机网

络系统按照重整计划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 按比例转增后直接划入公司管理

人证券账户（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本次转增股份登记至公司管理人证券账户（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后，公司将申

请深圳中院将瀚明投资根据重整计划应当让渡的

１３

，

８７２

，

３６２

股转增股份过户给重整投资人

联合体成员深圳丰兴汇资产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将其余

８６

，

４４５

，

６２３

股转增股份按照股权

登记日之持股比例过户给公司除瀚明投资以外的其他原股东。 公司除瀚明投资以外的其他

原股东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五、股本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 １００

，

３１７

，

９８５ ４２９

，

７２０

，

０３５

股份总数

３２９

，

４０２

，

０５０ １００

，

３１７

，

９８５ ４２９

，

７２０

，

０３５

六、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秘办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３２０８８８

转

５４１

七、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

）深中法破字第

１００－３

号《民事裁定书》；

２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68508282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5

元

(

含税

),

送红股

0

股

(

含税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穗恒运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晖先生 廖铁强先生

办公地址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２３５

号恒运大厦

６

—

６Ｍ

层 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２３５

号恒运大厦

６

—

６Ｍ

层

传真

０２０－８２０６８２５２ ０２０－８２０６８２５２

电话

０２０－８２０６８２５２ ０２０－８２０６８２５２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ｈｅｎｇｙｕｎ．ｃｏｍ．ｃｎ ｌｔｑ６９８＠１６３．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主要是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

,

另外

,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锦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２２５

，

９４４

，

４４９．８３ ４

，

３９４

，

４７０

，

７６５．５０ －４９．３５％ ３

，

２８０

，

６４０

，

５０７．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０

，

０７６

，

７０９．４２ ６４５

，

４４９

，

４４３．２９ －３０．２７％ ３４７

，

９１１

，

７２４．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４６

，

６６８

，

６５５．８１ ６８８

，

１０７

，

２８５．４０ －３５．０９％ ３９８

，

３７０

，

６７４．７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８

，

９４５

，

８７５．６６ ４９５

，

２８６

，

６５２．６８ －４７．７２％ １

，

３９８

，

９９７

，

９７８．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５７０ ０．９４２１ －３０．２６％ ０．５０７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５７０ ０．９４２１ －３０．２６％ ０．５０７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５５％ ２２．６３％ －９．０８％ １４．２２％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总资产

８

，

３７２

，

３７７

，

８３７．４３ ７

，

４９３

，

１６８

，

０９０．１８ １１．７３％ ８

，

３８７

，

９１５

，

２４２．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

，

５９２

，

００９

，

６６５．５５ ３

，

１３７

，

２９４

，

３９６．０７ １４．４９％ ２

，

５２０

，

８４５

，

５５３．４５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５５５

，

０５３

，

６０７．７２ ６０８

，

７８３

，

８７２．５４ ５８７

，

２８０

，

４６４．７９ ４７４

，

８２６

，

５０４．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５

，

７１７

，

４５８．９８ １６１

，

１０９

，

８８７．３２ ８８

，

７８３

，

７４３．０５ ８４

，

４６５

，

６２０．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１５

，

９５６

，

２５６．８９ １６０

，

７９０

，

３７５．３１ ８９

，

３１５

，

３８１．４０ ８０

，

６０６

，

６４２．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７

，

６７９

，

４３２．１５ －１５３

，

４４２

，

５７２．７９ ８８

，

０６６

，

４３９．６７ ８６

，

６４２

，

５７６．６３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３３

，

４９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３１

，

４１４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凯得控股

有限公司

国家

２６．１２％ １７８

，

９１４

，

７１０ ０

广州电力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３５％ １２５

，

７０３

，

３８６ ０

广州开发区工

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５１％ ７８

，

８５７

，

８５６

质押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广州黄电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５０％ ２３

，

９８２

，

７１８ ０

广州港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５％ １１

，

２９６

，

２１６ ０

交通银行

－

华安

宝利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８１％ ５

，

５２２

，

７４７ ０

叶立棋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３

，

０９２

，

５５９ ０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４％ ３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０

蔡伟民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１

，

６１５

，

４００ ０

赵静林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１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州凯得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下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

股东外，其他前十名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

,

面对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各项重大改革全面推开的外部环境

,

公司上下在全体

股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

在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下

,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

遵循“立足主

业、择业发展”的战略原则

,

紧抓机遇、奋力拼搏

,

积极应对新形势带来的新挑战

,

力破经营难题

,

共谋发展新路

,

保持公司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222,594.44

万元

,

同比减少

49.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5,007.67

万

元

,

同比减少

30.27%,

每股收益

0.6570

元

/

股

,

同比减少

30.26%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控股的锦泽公司根据房

屋交付情况及会计政策规定确认的房地产销售利润同比大幅减少

,

以及公司实现的上网电量同比减少、上

网电价下调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2015

年的工作

,

主要体现

:

一是全力抓好生产经营

,

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

;

二是全力抓好辅业经营

,

对主

业构筑起良性支撑

;

三是抢抓机遇

,

全力抓好产业发展

;

四是全力抓好企业管理

,

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

五是全力

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

不断改进作风。

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电力

１

，

７００

，

９３２

，

０９９．４５ ５５３

，

８２５

，

３１１．４２ ３２．５６％ －１９．５９％ －１４．４７％ １．９５％

蒸汽

２４７

，

０５８

，

４５３．１３ ３７

，

１９１

，

４１４．７６ １５．０５％ －１１．４５％ －２３．８７％ －２．４６％

房地产

１８４

，

６７２

，

３６９．００ ８６

，

５９６

，

７８３．８５ ４６．８９％ －９０．３３％ －８７．４８％ １０．６８％

4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比重为

8.30%,

大幅低于上年度的

43.45%,

房地产

业务为上市公司股东贡献的净利润比重为

5.28%,

大幅低于上年度的

30.85%,

主要是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锦

泽公司开发项目

-

锦泽园在

2014

年处于集中交楼阶段

,

因此

2014

年的房地产销售收入金额较大

,

而报告期内

锦泽园项目处于交楼尾声

,

因此收入和利润同比大幅减少

,

导致占营业收入和为上市公司股东贡献的净利润

比重同比下降。

6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增加

2

家子公司

:

1

、广州恒运分布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

2

、广州恒运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人代表):�郭晓光

二O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531� � � �证券简称:穗恒运A� � � �公告编号:2016—003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发出书面通知

,

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本公司恒运大厦

6M

层第二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由董事长

郭晓光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记名投票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

二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450,076,709.42

元。 母公

司

2015

年实现净利润为

321,535,044.42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07,226,991.81

元

,

减去

2014

年向全体股东分

配利润

150,718,220.40

元

,

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778,043,815.83

元

,

减去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2,

153,504.44

元

,

母公司

2015

年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745,890,311.39

元。

根据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

,

建议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685,082,82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02,762,423.00

元

,

剩余

643,127,888.39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预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

,

拟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

,

期限一年。

经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协商

,

公司合计支付审计服

务费用总额为

96

万元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以下审计服务

:(1)

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及参股企业的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

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及参股企业

2016

年度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审核报告

;(3)

本公司

(

含纳入本公司内控实施范围子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六

)

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逐项对照

,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符合现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公司债券发行条件的各项规定

,

具备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资格。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1)

发行规模

本次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

(

含

5

亿元

),

以一次性发行或分期发行的方式发行

,

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在上述范围内确定具体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债券期限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5

年

(

含

5

年

),

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

,

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

,

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利率

询价区间内协商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和调整债

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发行方式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发行申请取得核准后采用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发行。具体发

行方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

,

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5)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6)

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

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

体募集资金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与资金需求

,

在上述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7)

担保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可以由相关方提供担保

,

如果需要提供担保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

体情况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担保事宜。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8)

发行债券的上市

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

,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

,

公司将申请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事宜。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9)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6

个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方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

方案以最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事宜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安排

,

为了加快推进发债工作进度

,

确保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公司债券

发行相关工作

,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在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

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1)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需要

,

制定本次公司债券

的具体发行方案以及修订、调整发行条款和其他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债券利率或

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是否分期发行、发行期数及各期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和赎回条款、担保安排及偿

债保障措施、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等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报和发行有关的事

项。

(2)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

并签署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及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申报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

修改、完成与本次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协议、合约及根据法律、法规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

)

。

(4)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合同、协议和其他法律文件。

(5)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

办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

(6)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

,

决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金额。

(7)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

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之外

,

授权董事会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

方案等相关事项做适当调整。

(8)

在市场环境或政策法规发生重大变化时

,

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本次公司债券

发行工作。

(9)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其他事宜。

(10)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在前述第

(1)

至

(10)

项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

,

同意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为本次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的获授权人士

,

在前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处理本次发行的全部相关事宜

,

并同时生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

八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4:30

在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

号恒运大厦

6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5

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

1

、审议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

;

5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支付报酬的议案

;

7

、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议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条件的说明

议项

２

发行规模

议项

３

债券期限

议项

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议项

５

发行方式

议项

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议项

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议项

８

担保安排

议项

９

发行债券的上市

议项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议项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事

宜

8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11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非表决事项

)

。

出席会议人员

:

(

一

)

截止

2016

年

4

月

25

日

(

股权登记日

)

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其他有关事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

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简称:穗恒运A� � � �证券代码:000531� � � �公告编号:2016—004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发出通知

,

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上午

11

时在本公司恒运大厦

6M

层第二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

毅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记名投票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

一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形成了监事会对

2015

年

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

与会监事仔细核查了《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一致认为

:

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

三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2015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450,076,709.42

元。母公

司

2015

年实现净利润为

321,535,044.42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07,226,991.81

元

,

减去

2014

年向全体股东分

配利润

150,718,220.40

元

,

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778,043,815.83

元

,

减去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2,

153,504.44

元

,

母公司

2015

年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745,890,311.39

元。

根据目前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资金状况

,

建议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685,082,82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02,762,423.00

元

,

剩余

643,127,888.39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

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预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五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指引》、《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2015

年

4

月

20

日修订

)

》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

公司监事会认真核实了《公司

2015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国证监会《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要求

,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执行和监督的现状及目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

改进计划切实可行

,

符合公司内部控制需要

;

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是客观、准确。监事会

对董事会自我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详情请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531� � � �证券简称:穗恒运A� � � �公告编号:2016-006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3

、会议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29

日

(

星期五

)

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2)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

,

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为准。

(3)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

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

,

应当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不得通过交易系统

投票。

受托人应当根据委托人

(

实际持有人

)

的委托情况填报受托股份数量

,

同时对每一议案填报委托人对各

类表决意见对应的股份数量。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在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4

月

25

日

)

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截止

2016

年

4

月

25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

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与网络投票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任的律师。

7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广东省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

号恒运大厦

6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议案名称

1

、审议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2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

;

5

、审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支付报酬的议案

;

7

、以逐项表决的方式审议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议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条件的说明

议项

２

发行规模

议项

３

债券期限

议项

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议项

５

发行方式

议项

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议项

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议项

８

担保安排

议项

９

发行债券的上市

议项

１０

决议的有效期

议项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事

宜

8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11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非表决事项

)

。

(

二

)

披露情况

议案

1∽

议案

7

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上述议案审议情况及第

11

项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9

日公司公告

)

。议案

8∽

议案

10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8

月

12

日公司

公告

)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及参加方法

(

一

)

登记方式

:

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董秘室办理登记

,

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办理参加现场

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

1

、个人股东

:

本人亲自出席的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

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

2

、法人股东

:

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

,

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证券账户卡、持股

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书、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

(

二

)

登记时间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0-16:30

。

(

三

)

登记地点

:

广东省广州开发区开发大道

235

号

6

—

6M

层

(510730)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

票。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531

。

2

、投票简称

:

恒运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29

日期间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

(

二选一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在投票当日

,

“恒运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

买卖方向为买入

;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序号

: 1.00

元代表议案一

,2.00

代表议案二

,

以此

类推。

100

代表总议案

,

申报价格为

100

元。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

如议案

7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项

,7.00

元代表对议案

2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

7.01

元代表议案

7

中子议项

7.1,7.02

元代表议案

7

中子议项

7.2,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价格分别申报。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００

议案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议案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

４．００

议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支付报酬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发行公司债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７

中议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条件的说明

７．０１

议案

７

中议项

２

发行规模

７．０２

议案

７

中议项

３

债券期限

７．０３

议案

７

中议项

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７．０４

议案

７

中议项

５

发行方式

７．０５

议案

７

中议项

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７．０６

议案

７

中议项

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７．０７

议案

７

中议项

８

担保安排

７．０８

议案

７

中议项

９

发行债券的上市

７．０９

议案

７

中议项

１０

决议有效期

７．１０

议案

７

中议项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事宜

７．１１

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１０．００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7)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

:2016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29

日下午

15:00

。

2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

、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3

、联 系 人

:

廖铁强、王蓉

联系电话

:020-82068252

传 真

:020-82068252

六、备查文件

1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2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九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单位

(

个人

)

出席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

会

,

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

在赞成、反对、弃权其中一项打

√

或填入相应票数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所有议案

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

议案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

６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应支付报酬的议案

议案

７

关于发行公司债的议案

议案

７

中议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条件的说明

议案

７

中议项

２

发行规模

议案

７

中议项

３

债券期限

议案

７

中议项

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议案

７

中议项

５

发行方式

议案

７

中议项

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议案

７

中议项

７

募集资金的用途

议案

７

中议项

８

担保安排

议案

７

中议项

９

发行债券的上市

议案

７

中议项

１０

决议有效期

议案

７

中议项

１１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事宜

议案

８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

９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证券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二

○

一六年 月 日

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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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6年 4月 9日 星期六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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